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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申請營運計畫變更之方向彈性調整，以簡化數位頻道上下架管制之行政程序。 

(四)公告有線電視數位化實驗區行政計畫，實驗區範圍內民眾可免費借用 2 臺以內之數位機

上盒；如訂戶於計畫實施前已繳付押金者，業者應主動退還或以扣抵收視費等便民方式

辦理。 

(五)運用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有線基金），公告促進數位普及發展補助計畫，102 年

度補助業者共 3.7 億元，103 年度共 3.5 億元。 

(六)整合政府資源，多方積極宣導有線電視數位化政策，並結合資訊月活動參與展出。 

二、通傳會並致力於偏遠及離島地區有線電視數位化工作，除利用營運計畫評鑑，要求數位進程落

後者，限期擬具企畫書（含數位化之規劃及時程）送該會審核外，另運用有線基金補助偏鄉

建設及促進數位普及發展計畫。此外，通傳會亦積極尋求跨部會合作，企盼整合政府有限資

源促進花東及離島地區有線電視數位化，以維護當地民眾收視權益。 

三、為瞭解各有線電視業者經營偏遠與離島等艱困地區推動數位化之規劃，通傳會已函請前揭地區

業者於 103 年 11 月 5 日到會說明，聽取相關意見，作為該會後續推動數位化工作之重要參考

依據。另花東地區之洄瀾、東亞及東台等業者於 103 年度已陸續引進數位頭端設備，目前尚

在訊號測試階段及進行數位機上盒客製採購作業中，可望於 104 年推出較為完整之數位視訊

服務，屆時亦得向通傳會申請有線基金補助數位機上盒之建置，應可提升該地區有線電視數

位化普及率。 

（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健保財務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7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2-407） 

黃委員就健保財務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截至 103 年 10 月底保險收支累計結餘約 1,158 億元，已符合健保法第 78 條所定提列安全準備

之標準。依本部健保署估算，現行費率 4.91%，可以在 106 年以前維持當年平衡，至於 107 年

以後之長期財務平衡，可透過二代健保收支連動機制之落實，以確保健保永續經營。本部業

邀集多位公衛、財經、醫藥、公共政策、法律等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二代健保總檢討小

組」，針對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之計費基礎及一般保險費對於職業類目之計費制度等，進行

全面性評估，並於 103 年 10 月提出檢討報告，本部健保署將依二代健保總檢討報告政策建議

配合逐步推動。 

二、有關醫護人員待遇乙節： 

(一)本部健保署自 100 年至 102 年，於醫院總額部門挹注約 78.25 億元，提高醫院婦、兒、外

科門診診察費及部分婦兒科診療項目，以兼顧各層級醫院之發展；另自 101 年至 103 年

，於西醫基層總額部門挹注約 12.312 億元，用於合理調整內科、急重難科別之支付標準

。又為瞭解前揭增列之預算是否確實流向實際執行醫師，本部健保署於 103 年 3 月底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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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醫院支付標準調整款項撥付及轉知調查」，並分別於 103 年 6 月、8 月針對未轉知、

不撥付之醫院，再次進行輔導。經統計至 103 年 9 月中，問卷回收率近 100%，高達 89%

醫院已將該筆經費撥付予醫師。未撥付予執行醫師之原因包括所有醫師均為合夥人、總

撥付金額低於 2 萬元、已採保障薪資或已於 103 年起調薪等。 

(二)本部健保署亦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自 98 年實施以來，總

共挹注 91.65 億元，用於提升護理人力配置、護理人員之獎勵措施及改善留任人員之執業

環境，累計 4 年共增加護理人力 6,205 人。勞動部近 4 年統計護理人員平均薪資調幅約

8.08%。 

(三)綜上所述，本部健保署業已積極調整支付標準，惟因各醫院因薪資結構及核算費用方式

不同，故醫護人員薪資未必與健保給付連動，爰此，實難以統一要求各醫院將醫療費用

支付標準調升後補付之差額，皆反映於各類醫事人員之薪資，且於比較各國醫護人員待

遇時，仍應考量各國人均所得、物價水準及醫療保險制度等條件。 

三、有關民眾小病濫用健保及落實轉診制度等： 

(一)為落實受益者付費之原則，目前保險對象至特約醫療院所就醫，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3 條門診部分負擔規定，依轉診及逕赴醫院分別計收不同部分負擔，亦即逕至醫學中心

360 元，其部分負擔金額已較基層診所 50 元高出 7.2 倍。另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

，業明定特約醫院、診所應設轉診櫃檯，為轉診病人提供適當就醫安排，並視需要保留

掛號名額給轉診病人，使轉診流程順暢、合乎專業安排，有助落實分級轉診。 

(二)針對重複就醫或不當利用醫療資源之保險對象，本部健保署於 102 年新增保險對象當年

度就醫次數達 20 次（含）以上者，健保卡取號時，即出現訊息視窗：「當年度就醫次數

已達 X 次，請醫師協助瞭解原因及輔導民眾正確就醫」之功能。 

(三)本部健保署於 102 年 7 月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提供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醫師及藥師即時查詢最近 3 個月病人用藥明細紀錄，以避免醫師重複處方及病人重複

用藥，提升用藥安全及品質。統計 102 年 7 月 1 日至 103 年 11 月 30 日健保雲端藥歷系

統查詢使用情形，計有 4,679 家院所查詢使用，總查詢病人數計 5,075,241 人，查詢次數

13,501,469 人次。評估，103 年第 3 季門診及三高病人藥歷查詢使用前後之藥費、醫療費

用情形，藥歷查詢使用前後每張處方藥品品項數、每人平均藥費與醫療費用均有降低。 

(四)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27 條規定，針對重複就醫或不當利用醫療資源之保險對象

，本部健保署將予以輔導，進行就醫行為瞭解、提供適當醫療衛教、就醫安排及必要之

協助，並得依其病情指定其至特定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接受診療服務。此外，本部健保

署亦適時透過影音、文宣及廣播等管道，加強對保險對象宣導及衛教，籲請民眾應珍惜

醫療資源，勿輕症逕往大型醫院急診或門診，除可減少等候時間、部分負擔外，並可確

保急重症病人照護品質，利人利己。 

(五)全民健康保險訂有醫療費用審查制度，制定審查規範，遴聘審查醫藥專家對醫療服務之

適當性、正確性與品質加以審查，另外藉由電腦醫令自動化審查、檔案分析發掘醫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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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申報異常資料加強審查並予輔導外，並提供病人藥歷資訊供醫師在看診處方時之參考

，皆是透過多元方式盡力做好健保財務與醫療品質之把關。 

四、有關人口快速老化增加健保壓力乙節：在高齡人口比例日益增加的情形之下，同時罹患多種疾

病或有常見老年病症候群的高齡者人數亦不在少數，爰本部健保署刻正辦理之「醫院以病人

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試辦計畫」，即擴大 65 歲以上多重慢性病患的整合照護比率，建立以病

人為中心的醫療觀念，促成醫院門診各專科醫療之適當整合，提供多重慢性病患者適切的整

合性醫療照護服務，避免重複、不當治療用藥或處置，確保病人安全及撙節醫療資源之支出

。 

五、有關健保藥價乙節： 

(一)藥品隨著上市時間之經過，市場的擴大及產能的提高，都會使製造成本逐漸降低，因此

醫療院所有議價取得折扣的空間，其間的藥價差不是黑洞，而是自由市場運作下必然之

產物。本部健保署透過定期之藥價調查及調整，可使支付價格逐步趨近於市場普遍之交

易價格。 

(二)藥價調降並非用於彌補以往健保財務之虧損，而是相同的使用量的部分，因調降藥價所

節省之藥費，可作為引進給付新藥或擴大藥品給付範圍，以及提高醫療服務技術費的財

源，落實資源重分配原則，並使得歷年藥費占醫療費用比率均維持約在 25%範圍，不致

造成技術費的點值下降。 

(三)未來仍持續藉由藥價調查及藥價調整機制，縮減藥價差，緩和藥費支出的成長，讓民眾

早一點使用到更有品質且更有療效的藥品，同步亦可增加新藥給付、放寬藥品給付範圍

，減少民眾自費醫療負擔。 

（十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提升臺灣文創產業行銷國際之能量、將

展現臺灣在地特色的博物館推向國際，以帶動美學經濟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4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2-380） 

陳委員就提升臺灣文創產業行銷國際之能量、將展現臺灣在地特色的博物館推向國際，以帶

動美學經濟提出相關質詢乙案，經交據本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自 99 年起策辦台灣文博會，提供文創業者交易平台，創造之產業效益（訂單金額），自

99 年的 1.65 億元穩定成長至 102 年的 3.3 億元，累計達 9.7 億元。103 年以預展方式策辦，並

預告轉型（展期固定、展場分流、專業分工、城市串聯）及展開 104 年文博會徵展作業。104

年展會訂於 4 月 29 日至 5 月 4 日開展，將串聯松山、華山文創園區及花博爭豔館，以提出華

人優質生活型態為主軸，建立文創品牌交易平台，並串聯周邊各類展演空間加強展會及文創

產業整體行銷能量。 

二、另本部亦推動多項拓展國際市場計畫，結合「推─品牌推向國際」、「拉─國際買主拉進台灣


